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农业机械安全生产，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的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田水利的各种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及其它自走式动力机械和8.88千瓦以上的座机以及主要配套农具。
　　第三条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驾驶、操作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规程。
第四条 遇有本规程没有规定的情况,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必须在确保安全生产和安全行驶的情况下进行驾驶、操作。
第五条本规程由我区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监督执行。
 
第二章 农业机械

　　第六条　农业机械必须经过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检验合格，领取号牌、行驶证、使用证后，方可使用。
　　号牌须按指定位置安装，并保持清晰。号牌、行驶证、使用证不准转借、涂改或伪造。
　　第七条 农业机械在没有领取正式号牌行驶证、使用证以前，需要移动或试车时，必须申领移动证或临时号牌,并按规定行驶。
第八条 农业机械号牌、行驶证使用证遗失或损坏应当及时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补换。号牌、行驶证、使用证未补换前,发给临时号牌或凭证。
第九条　农业机械必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制动器、转向机构、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装置，必须保持齐全有效。
第十条 拖拉机拖带挂车时，只准拖带-辆。挂车的载质量不准超过拖拉机的载质量。连接装置必须牢固，防护网和挂车的制动器、标杆、标杆灯、制动灯、转向机构、尾灯,必须齐全有效。
第十一条 农业机械的转向机构、制动器、灯光装置失效时，不准被牵引;发生其它故障需要牵引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须由正式驾驶员操作,并不准载人或拖带挂车;
(二)宽度不准大于牵引车;
(三)用软连接牵引装置时，与牵引车必须保持安全距离;
(四)制动器失效的，必须用硬连接牵引装置。
第十二条 农用运输车、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装载机、挖掘机，不准拖带挂车或牵引车(机)。
第十三条 农业机械的噪声和排放的有害气体，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四条 农业机械驾驶室或驾驶台不准超员乘座,其它部位不准坐人;主机与挂车连接部位也不允许乘坐或站立。不准放置有碍安全操作的物品。
第十五条 农业机械起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手摇起动时，手握摇把要五指并拢,站立位置要正确,发动机着火后，应立即取出摇把;
(二)绳索起动时,起动轮要安全可靠,绳索不准绕在手上,严防身后站人;
(三)拖拉机、农用运输车及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般不准 用牵引方式起动，如遇特殊情况,牵引起动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必须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并设明显的联系信号,严禁小功率车牵引大功率车起动;
(四)变速杆应放在空档位置;
(五)不准用明火烤车;
(六)起动机高速运转时，禁止用手按磁电机按钮的方法灭火;
(七)严禁用金属件直接搭火起动;
(八)不准在主发动机进气管加注汽油和引火起动。
(九)严禁无冷却水起动;
(十)严冬季节,起动前不可骤加沸水，应先加70C左右温水预热;
(十一)新装或停机3月以上长期不用的起动电动机，应测量绝缘电阻,检查电机各部紧固是否牢靠,导线绝缘是否良好。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起步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起步前要查看车(机)周围的情况，确认安全时鸣号,迅速踩离合器,挂上需要的档位(起步不准挂高档)，再平稳缓慢地松放离合器,同时逐渐加大油门，使农业机械平稳起步。
(二)离合器分离要迅速彻底,接合要缓慢平稳，以减少起步的惯性阻力，使调速器能来得及调节循环供油量，防止熄火或闯动。
第十七条 在给农业机械添加主、副燃油及机油等润滑油时，严禁烟火。
第十八条　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装载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
　　（二）装载须均衡平稳，捆扎牢固。装载容易散落、飞扬、流漏的物品，须封盖严密；
　　（三）大型农用运输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4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厢，后端不准超出车厢2米，超出部分不准触地；
　　（四）大型拖拉机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3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厢，后端不准超出车厢1米；
　　（五）载质量在1000公斤以上的小型农用运输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2.5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厢，后端不准超出车厢1米；
　　（六）载质量不满1000公斤的小型农用运输车、小型拖拉机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2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厢，后端不准超出车厢50厘米；
　　（七）载物长度未超出车厢后栏板时，不准将栏板平放或放下；超出时，货物栏板不准遮挡号牌、转向灯、制动灯、尾灯。
　　第十九条　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载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准超过行驶证上核定的载人数；
　　（二）货运车（机）不准人、货混载。但大型货运农用运输车在短途运输时，车厢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1至5人，并须留有安全乘坐位置。载物高度超过车厢栏板时，货物上不准乘人。
　　（三）拖拉机挂车不准载人。但大中型货运拖拉机在短途运输时，挂车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1至4人，小型货运拖拉机和在短途运输时，挂车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1至2人；
　　（四）小型货运三轮农用运输车在短途运输时，车厢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1至2人；
　　（五）农用运输车除驾驶室和车厢外，其它任何部位都不准载人。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遇道路宽阔、空闲、视线良好，在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的原则下，最高时速规定如下:
 
(一)四轮以上农用运输车为50公里;
(二)大中型拖拉机、方向盘式三轮农用运输车为30公里;
(三)小型拖拉机、手把式三轮农用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为15公里。
但自走式农业机械遇有高于或低于上述规定的限速交通标志和路面文字标记时，高于上述规定的,准许按所示时速行驶;低于上述规定的,应按所示时速行驶。
第二十一条 农业机械行驶中遇下列情形之-一时，最高时速不准超过20公里，拖拉机不准超过15公里:
(一)通过胡同(里巷)、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隧道时;
(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
(三)遇风、雨、雪、雾天能见度在30米以内时;
(四)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
(五)喇叭、刮水器发生故障时;
(六)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七) 进、出非机动车道时。
第二十二条 同车道行驶的自走式农业机械，后车必须根据行驶速度、天气和路面情况,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第二十三条 农业机械转向灯的使用:
(一)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必须开右转向灯;
(二)向左转弯、向左变更车道、驶离停车地点或掉头时，必须开左转向灯。
第二十四条农业机械通过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农业机械须在距路口100至30米的地方减速慢行，转弯的车辆须同时开转向灯，夜间必须将远光灯改用近光灯；
　　（二）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须按行进方向分道行驶；
　　（三）遇放行信号时，必须让被放行的车辆行驶；
　　（四）向左转弯时，农业机械须紧靠路口中点小转弯；
　　（五）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自走式农业机械必须依次停车等候；　
（六）遇有行进方向的路口交通阻塞时，不准进入路口；
　　（七）遇有停止信号时，必须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
　　第二十五条　农业机械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或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依次让行：
　　（一）支路车让干路车先行；
　　（二）支、干路不分的，非农业机械先行，同类车让右边没有来车的车先行；
　　（三）相对方向同类车相遇，左转弯的车让直行或右转弯的车先行；
　　（四）进入环形路口的车让已在路口内的车先行。
　　让行自走式农业机械须停车或减速观望，确认安全后，方准通过。
第二十六条 农业机械通过桥梁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通过一般桥梁前，应注意重量标志所限吨位,确认安全后通过;
(二)有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应加大与前面车辆(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的距离，依次通过;
(三)若桥面狭窄或不平，应提前换入低档，使车辆缓慢而平稳地通过;
(四)尽量避免在桥上换档、制动、会车,更不准超车;
(五)通过拱形桥梁时,上桥前应先鸣号，随时注意对方来车;
　　(六)在洪水季节,应注意防止因洪水冲击桥梁受损而发生事故。
第二十七条 农业机械道路行驶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起步要缓慢,待挂车拉紧后再加大油门;
(二)农业机械行驶中，供油系统发生故障时,不准人工直接供油;
(三)上坡时应事先选好档 ,一气通过，中途不换档。 下坡时，不许挂空档滑行,尽量不使用制动，严禁采用急刹车;
(四)对前方的道路、交通情况要及时判断清楚,用事先降低车速的方法行驶，避免紧急制动。转弯半径要大,通过障碍物时,要提前转动方向盘,避免在障碍前突然转弯;
(五)会车要选择适当地点，会车前应当减速,会车中稍加速，使牵引车与挂车保持拉紧状态,减少挂车摇摆。如需要超越其他车量时，必须考虑到挂车(或机具)长度,不可过早驶入正常行驶路线;
(六)拖拉机带挂车行驶不应倒车，如果必须倒车时,要选择在宽敞平坦的地方;方向盘的转动方向,在操作上与不带挂车相反;如倒车中出现主、挂折叠现象,应停止倒车，必须向前拉正挂车后再重新倒车;
(七)挂车和车厢装载严禁超长、超宽超高。
第二十八条　农业机械在乡村、田间道路行驶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乡村、田间道路上会车时，必须做到非机动车让机动车，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让汽车、空车让重车、带农具的拖拉机让不带农具的拖拉机、履带车让轮式车、下坡车让上坡车，但下坡车已行至中途而上坡车尚未上坡时，则上坡车让下坡车；
　　（二）农业机械通过公路、铁路平交道口时，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先停车看清信号和听从管理人员指挥，允许通过时再通过。若没有信号或看管人员，要察看清楚有无火车来往，确有把握时，才许通过，不得冒险通过。过道口时，不准熄火滑行，要尽量避免在铁路上换档，以防造成发动机熄火。万一熄火停车时，要设法尽快脱离铁路，防止与来往火车发生碰撞而造成事故；
　　（三）通过村镇或弯路行驶时，由于树术、房屋、庄稼遮住视线，一定要减速、鸣喇叭、靠右边行驶，要注意行人动向及小孩玩闹嬉戏爬车。
第二十九条 农业机械行驶中发生故障不能行驶时，必须自行将车(机)移开;制动器、转向机构、灯光等发生故障时,必须修复后方准行驶。
故障车(机)必须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并必须在车((机)身后设置警告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夜间还须开示宽灯、尾灯或设明显标志。
第三十条 农业机械行驶中,遇后车(机)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必须靠右让路,并开右转向灯,不准故意不让或加速行驶。
第三十一条 农业机械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弯路、窄路、桥梁、陡坡、隧道或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不准掉头。
第三十二条  农业机械在行驶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机:
(-)发生人身伤亡及机械事故;
(二)发动机发生“飞车”;
（三）夜间作业照明设备发生故障。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三条 农业机械从事运输作业时:除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条》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小型拖拉机不准拖挂大、中型挂车；
(二)挂车必须配置气、油刹装置，并装有尾灯、刹车灯、方向灯等显著标志;
(三)挂车与拖拉机的连接必须牢固可靠，并应安装防护网、保险链、保险销;
(四)农业机械必须安装方向灯、音信号、尾灯、刹车灯等安全设备;
(五)挂车装载应均衡，单轴挂车前部，双轴挂车后部都不应装载过重、整个装载不能偏向一侧;
(六)遇有弯道或绕弯通过障碍物时，应减速慢行,待主、挂车全部通过后方可正常行驶;
(七)在下陡坡、冰雪道路和泥泞道路上行驶，应避免紧急刹车;
(八)行驶时,要注意观察挂车状态,不准有左、右摇摆及偏斜现象，会车及超车时应确保挂车能安全通过;
第三十四条 农业机械在通过铁道路口，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章农业机械田间作业
 
第三十五条田间作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要经常注意观察农业机械的仪表，指示针应在规定的范围。正常水温为75一95度，曲轴在中转速以上时，电流表针应在充电区内摆动来用蒸发水冷散热形式的手扶拖拉机和小四轮拖拉机，正常水温60- 100度，柴油压力为(0.49- 0.8) x10千帕，若水温指示器红标志下降到加水漏斗上口相平时，应补充加水;
(二) 发生拖拉机及农具不正常响声时，应立即停车(机)检查；
(三) 作业或运输时,不准不摘档而只踏着离合器作临停车(机)和别人讲话或干别的事。
(四) 在进行固定作业时，不许离开车(机)，应随时注意车(机)运转情况；
(五)手扶拖拉机和小四轮拖拉机不准采用加大皮带轮，更换变速器的齿轮等揩施来提高车(机)行驶速度;
(六)农业机械在坡地横向作业时，坡度一般不得大于7度:
(七)夜间作业，照明必须完善，不准在作业区或机具上睡觉；
第三十六条 农业机械在渡河时,必须先核对渡船载重量，船要固定牢,跨度大的跳板中间要有支撑。上下船时，车速不能快。上船后,农业机械停在指定位置，使悬挂农具着地，车(机)熄火,挂倒档,拉紧手制动器,将前、后轮楔住，在船上不准作较大的移动和转向。小型农业机械过渡时,应将发动机熄火,用手推上下船;在船上用绳子扣紧,挂低速档,离合器手柄放在结合位置。
第三十七条 挂接农具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连接农具时应用低档小油门倒车,并随时作好停车制动准备。被挂农具应停放在平坦处，防止倒车时溜坡，操作手应尽量避开拖拉机和农具之间易碰撞和挤伤的部位:
（二）挂接农具时，上拉杆及左、右拉杆的连接处，必须锁好，牵引农具或挂车时，必须按规定将下拉杆固定好，防止左石摇摆；
(三)拖带农具时，不准高速行驶和急转弯:
(四)使用动力输出轴时，动力输出轴和农具的联轴节应用销紧固在抽上，并必须安装防护罩，以免传动轴甩出造成事故。使用皮带轮时，主、从皮带轮必须位于同一平面,并使传动皮带保持一定紧度。要经常检查皮带接头部位卡子或螺钉的连接情况，以防折断皮带伤人。接合传动时，先要低速运转，待一切正常后，方可提高转速;
(五)车(机)未停时,不准清理杂草等。悬挂装置未锁定时,不准在农具下面进行工作;
(六)当悬挂或牵引的农具宽度、长度较长时,行走和转向时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七)农业机械装水田轮后，越高埂、爬坡时要倒车行驶。
第三十八条 对农业机械进行检查、保养及排除故障时:必须先切断动力，熄火停机后进行。
第三十九条 农业机械在停止作业后，应将悬挂或半悬挂农具落地。发动机熄火后,必须关闭电源,关好架驶室或操作台门，取走钥匙。
第四十条 严冬季节，农业机械停机媳火后,必须待水温降到70度以下再放尽冷却水，并加挂“无水牌”。
 
第四章 耕整作业
 
第四十一条 旋耕作业:
(一) 悬挂式旋耕机不准在起步前将犁刀入土,或重放入土;
(二)作业时，不准急转弯,转弯或倒退时,应先将旋耕机升起,地头升降,须减小油门,不准提升过高,万向节两端传动角度不得超过30度;
(三)手扶拖拉机在地头转弯时，应先托起扶架,使旋耕犁刀出土后，再分离转向离合器;
(四)转移地块及越田埂时,必须切断旋耕机动力，将其提升到最高位置,手扶拖拉机过埂时，驾驶员不准坐在座位上;
(五)禁止在作业中,将旋耕机猛放入土，以免刀轴和转动链等部件的损坏;
(六)小型拖拉机在旋耕作业时,要经常检查并紧固旋耕刀固定螺母,防止松脱，引起旋耕刀损坏。
第四十二条 悬挂犁作业:
(一)悬挂犁起落应缓慢、平稳，如果入土性能不好,应通过调整或加配重解决,严禁人站在犁上强性入土;
(二)作业时，分置式液压系统的操纵手柄必须放在“浮动”位置(某些特定作业如水耕等，可放在“中立”位置),严禁放在“压降”位置,半分置式及整体式液压系统，应根据土壤比阻和地表起伏情况,正确使用位置调节和力调节操纵手柄;
(三)犁末提升前,严禁拖拉机转弯与倒退，严禁绕圈耕地;(四)转移地块及越田埂应慢行,犁悬挂运输时,应固定好升降手柄,适当调紧限位链,缩短上拉杆，使第一犁铲离地面25cm以上;
(五)半悬挂犁作业必须挂接保险链,长距离运输,应把油罐止降阀锁定;
(六)停车后应使悬挂机具着地,不允许经常处于悬挂状态停放。
第四十三条 牵引犁作业:
(一)牵引犁与拖拉机之间应设置联系信号，驾驶员应注意观察农具的工作情况;
(二)犁上无座位处不准乘坐人员,工作中农具手不准离开座位;
(三)犁入土后，严禁转弯与倒退;
(四)升降器失灵时，应停车修理,不准用脚踢或手搬动月牙卡铁,以及用机车撞击等方法升降;
(五)牵引犁不许较长距离倒退，短距离倒退,尾轮滚动方向必须与倒退方向一致;
(六)直拉杆上的安全销，只允许用低碳钢加工，不准用其它才料代替或随意改变尺寸;
(七)拖带牵引犁长距离运输，应全部卸下犁铲及抓地板，低速行驶。
第四十四 条耙地作业:
(一)多台耙连接作业时，连接点必须牢固可靠,并设置保险链;
(二)作业时不准倒退和急转弯;
(三)加重箱上不准用石块、铁器等硬物，加重箱与耙上严禁乘坐人员;
(四)发生严重拥土及拖堆现象，应分析原因,加以排除,不准强行作业;
(五)转移地块或短距离运输时,应将粑调整到运输状态,并装上运输轮,长距离运输，要装车运送。
 
第五章播种、插秧作业
 
第四十五条 手扶拖拉机播种:
(一)种子箱盖上严禁坐人;
(二)排种及排肥装置堵塞,禁止用手或金属件直接清理;
(三)作业时,不准倒退;
(四)地头转弯,应切断播种机动力，抬起扶手架;
(五)严禁转圈作业;
(六)转移地块及越田埂，要切断动力,把开沟器提升到最高位置。
第四十六条 牵引播种作业:
(一)拖拉机与播种机之间必须设置联系信号;
(二)连接多台播种机作业时，各挂接点必须刚性连接,牢固可靠，并设置保险链;
(三)非农具手不准停留在播种机上,行驶中农具手应站在脚路板上，不准上、下，也不准坐在播种箱盖或机架上；
(四)工作中,不许用手伸入种子箱或肥料箱内去扒平种子或肥料，排种装置及开沟器堵塞后，不准用手或金属件直接清理；
(五)开沟群落地后,拖拉机不准转弯或倒退,更不应转圈播种;
(六)进行清理或保养时,开沟器必须降至最低位置;
(七)转移地块或短距离和地头转弯时运输,开沟器必须处在提升位置，并将升降杆固定，将划印器放到运输位置,长距离运输时,必须装车运送;
(八)遇到排种轮、开沟器等发生故障，应停车(机)排除;
(九)非农具手或未经培训的人,不准上播种机;
(十)插秧时,手不准伸入分插轮之间。往秧箱喂秧时要防止秧爪和送秧器伤手。操作手挂好插秧档、拉张紧轮时,一定要通知喂秧及周围人员注意,以免机器突然运转伤人;
(十一)安装防滑轮在田间工作时，禁止任何人迎着正面牵行,防止防滑轮前进时伤脚。秧船上应无烂泥，以防操作人员在船上滑倒。
第六章植保、施肥、排灌作业
 
第四十七条 病虫害防治及化学除草:
(一)农药、除草剂、化肥等多数有毒性。施撒时，参加作业人员都需要有防护设备;
(二)参加作业人员必须了解药剂性质,懂得预防中毒措施和初步中毒救护方法;
(三)作业人员必须穿戴防护用品;
(四)小孩、孕妇及其他不宜参加作业的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场;
(五)作业机械的药剂箱,管道及管道结合部位不应渗漏:
(六)牵引机械要逆风运行作业，人工作业应选择顺风进行；(七)作业中,人体棵露的部分尽量避免与药剂、肥料直接接触,不准在作业现场喝水、饮食和吸烟;
(八)作业后，手、脸、鼻、口、脚都要洗嗽干净,衣服、口罩、帽子、裤子、鞋袜、手套等都要消毒清洗.未清洗消毒的衣物不允许带入住宅、食堂。饮食前必须用肥造水洗手、洗脸，用清水嗽口,换去工作服;
(九)作业结束,拌药、施肥农具都摇清洗干净，以防腐蚀损坏机具和引起中毒事故;
(十)毒性农剂在存放时，应指定地点，由专人负责保管。
第四十八条 排灌作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进行排灌作业时，必须制动，固定牢靠;
(二)传动皮带连接部分要牢固，周围不准站立闲人，不准跨越传动带;
(三)运转过程中主机或水泵有异常声音和振动时,应立即停车(机)检查;
(四)水泵进水管下口必须安装虑网。机组在工作时,禁止在进水池进水管水源附近和出水池游泳;
(五)工作时,机手不得随便离开工作岗位。
 
第七章 收脱、场上作业
 
第四十九条 收割作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作业前，对动、定刀片之间，脱粒滚简部分检查、清理、加注润滑油,检查紧固件是否松动,并清点工具;
（二）起动前，检查机具周围，确认无确得后方可起动，起步作业;
(三)作业时，应选择适当的前进速度，发动机应始终保持在额定转速下工作。若发动机转速下降,应迅速拉下行走离合器待发动机转速回升后再作业;
(四)在机具作业过程中,不得给皮带打蜡、保养、调整或排除故障;
(五)对机具不了解的人,不许操作;
(六)收割机运转时，绝对禁止用手、脚或硬物去清理割台;(七)运输作业时,不得在起伏不平道路上或人多的地方高速行驶;
(八)严禁高速急转弯和下坡;
(九)作业区内，不准吸烟，禁止带入其它火种，排气管必须装上火星收集器；
第五十条 割晒机作业:
(-)牵引式割晒机与拖拉机之间应设置联系信号,各种割晒机在运转及起步前都应先发出信号;
(二)悬挂式制晒机上严禁有人，牵引式制晒机除指定位置外,其余部位不准承坐人员;
(三)割晒机在作业过程中,切割器前方不准有人。
第五十一条 联合收割机作业:
(一)联合收割机上各传动部位的防护网罩，安全离合器及其它安全设施,必须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二)驾驶台及梯子要安装牢固,不得有油污，作业人员必须由梯子上下，不准从其它部位上下、非工作人员不准停留在机上;
(三)作业前，须先清理作业区内障碍物;必要时要设立障碍物标志，检查输点线高度及机具周围、下部,确认安全后方可鸣号起动;
(四)必须规定好统一的联系信号牵引式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旅拉机驾驶员应听从收割机操作人员的指挥;
(五)同一条作业线上，不准两台联合收割机同时作业；
(六)不准作业人员用手、脚触及各运转部件:
(七)卸粮时人体不准进入粮仓,不准用手脚或铁器:工具伸入仓内清理粮食,用麻袋接粮时，不准用手伸入粮口;
(八)机未停妥前，收割机前方不准有人;
(九)固定脱粒作业时，侧置式收割台应御掉，前置式收割机收割台应拆下拔禾轮,并切断切割器动力;
(十)对联合收割机进行检查、保养、清理、加添燃油及排除故障时,其发动机应熄火并关闭电源，牵引的拖拉机也应同时熄火;
(十一)在收割台下部进行检修或保养时，应将收割台提升，并用安全托架或垫块支撑稳固;
(十二)保养或检修完毕后，应收集和清点工具与物件，待机组人员全部离开保养、检修位置，先用人力转动皮带，确认各部运转正常才能发出信号开动机器;
(十三)转移地块,必须把收割机提升到最高位置,并锁定好保险装置,夜间转移，应事先探明路线;
(十四)参加作业的拖拉机、收割机及农用运输车都不应有漏油、漏气、漏电等现象，排气管必须装有灭火罩;
(十五)夜间作业须配有良好的照明设备，保养、加油及排除故障不准用明火照明;
(十六)作业区内严禁烟火，联合收割机上应备有灭火器具和急救箱;
(十七)严禁二切非作业人员进入作业区内。
第五十二条 脱粒作业:
(一)主副机必须安放正确;稳固可靠,严禁任意改变脱粒机原定转速;
(二)作业时应思想集中,待达到正常转速后方可哪人入。限入手必须连续、均勾地喂入，不准从左、、右侧面喂入，也不准用铁叉、木棒硬物喂入,防止硬物喂滚筒;
(三)手不准超过安全线，人体各部位不得触及运转部件；
(四)脱粒机的喂入台应有足够的安全长度(不得少于80cm),脱到最后- -把谷草时,应以草推草喂入;
(五)每班都必须认真检查滚筒的技术状态4至5次,特别要注意文杆螺栓，如松动要及时紧固，损坏应更换、严禁使用不符合标准的代用件;
(六)作业场区内的所有工具及用具,应归放在规定地点,不准乱丢、乱放;
(七)拖拉机牵引石滚打场，应用刚性联接，严禁高速作业,翻场时，打场机具不准丢在谷场,不得边翻边打;
(八)参加作业的动力机,排气管必须向上,并安装防火罩。对动力机周围堆积的禾杆,应及时清理;
(九)严格执行农村安全用电的有关规定,场区内的动力及照明电线应接牢架高，不准有漏电或电火花现象,严禁使用地爬线;
(十)场区内应备有灭火器具，严禁烟火及放置汽油、煤油、柴油等易燃物品。
第五十三条 场上作业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操作员和所有作业人员一律不准吸烟,严禁将火柴、打火机或其它火种带入场内,不得用明火照明;
(二)起动用的汽油和车(机)使用的柴油、机油不得存放在场内，临时确存放的，必须离开场地50米以外处;
(三)农业机械排气管应安装火星收集器或其它形式的安全罩，严禁无排气管作业;
(四)除有关作业人员外,不许小孩、老人、残疾人和其他闲杂人员进入场内;
(五)夜间作业必须灯光齐全;
(六)所有人员不得在场边，草堆上朝卧或休息:
(七)拖拉机及脱粒机，在作业前都必须经过认真的维修保养和试运转,对各工作部位必须进行调整和润滑:
（八）开车(机)前应预先规定必要的信号，相互协作,共同遵守。对脱粒机的喂入手,作业前必须经过安全操作的训练方可参加作业;
(九)操作时要做到思想集中，谨慎作业，各司其职，不得擅离岗位，严禁酒后作业;
(十)农户的脱粒小场地，要与厨房保持一定距离,并密切注意风向,不要在烟卤的下风口作业;
(十一)应配备有水、黄沙等消防灭火器材,防止火灾发生。
 
第八章 农副产品加工作业
 
第五十四条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在进行作业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主、副机安装应稳妥可靠,传动皮带长度及松紧度要适宜,不准从运转的皮带上方跨越或下方穿行;
(二)加工场地应保持清洁，要防止铁器、石块等硬杂物进入机内;
(三)开机前,应向群众宣传安全作业注意事项，认真检查机械,要求各传动部件灵活，紧固良好,无碰撞现象，开机后,要先候听有无异常音响,待运转正常,才允许送料;
(四)轧花作业时，发动机的排气管应安装灭火罩、穿有铁钉的鞋子不准进入场内,严禁在工作中用铁锤或其它铁器蔽打和修理机器，修理机器时,应先将机器周围的棉花清理干净，场地内必须备有灭火器具;
(五)磨粉机的加工物必须经过筛选;
(六)粉碎机作业时，操作人员应站离锤片旋转的切线方向，不准戴手套喂入，手不得超越安全线，更不准用棍棒代替手喂入;
(七)磨粉机停机前,应先脱开动、静磨片。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过去凡与本规程相抵触的,均以本规程为主。
第五十六条 本规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农机局负责解释。

